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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关于《上海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（草案） 

的起草说明 

 

为规范和加强上海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，根据国家和本市有

关规定，市科委对《上海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

下简称“原《办法》”）进行修订，形成《上海市科技计划项目

管理办法》（草案）（以下简称“《办法》”），并以书面意见、

座谈会等形式，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修订背景 

原《办法》实施以来，国家先后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弘扬科

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》、《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

处理暂行规定》等一系列政策文件，对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、

加强科研诚信、规范评审活动等均提出了新的要求，结合本市科

技计划项目管理的实际做法、经验以及存在问题，有必要对《办

法》进行修订。 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 

修订后的《办法》，共八章三十六条。与原《办法》（共八章

三十八条）相比，主要修订内容包括： 

1、关于“第一章 总则”。简化了对文件依据的表述。 

2、关于“第二章 组织管理和职责”。进一步梳理市科委、

项目管理机构和项目承担单位的主要职责；根据国家科技领域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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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服精神，以及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要求，增加市科委推进

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数字化转型，提升管理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和便

捷度，为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减负松绑。 

3、关于“第三章 项目申报”。在项目形成方面，明确紧急

科技需求的项目，可采取定向择优或定向委托等方式确定项目承

担单位，市科委积极创新项目形成机制，优化资源配置方式；在

指南编制方面，明确指南编制依据、征集意见范围、指南内容等；

在申报主体方面，明确申报单位应当是注册在本市的独立法人单

位或者是经市政府批准的其他机构，项目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

应符合申报指南要求以及科研诚信管理要求，对项目负责人实行

限项管理，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本市科技计划在研项目一般不超

过 2 项。 

4、关于“第四章 评审立项”。明确应急项目可采用非常规

评审立项机制；根据实际项目管理流程，调整部分表述，如将申

报单位不能按期签订项目合同的情况，由撤销项目，改为不予立

项。 

5、关于“第五章 实施管理”。因科技报告为项目验收材料

之一，已在项目承担单位职责中明确应按时提交验收材料，故删

除原第十八条关于撰写和提交科技报告的规定；规范项目管理的

具体表述，将“项目实施情况报告”调整为“进展情况报告”，

将提交延期申请的时间由“项目执行期结束前 3 个月”调整为“项

目执行期满 3 个月前”，将“科研信用记录”调整为“科技信用

记录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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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关于“第六章 项目验收与成果管理”。明确验收的范围，

为合同约定需要验收的项目，验收方式为综合绩效评价方式；对

项目验收时间进行梳理，明确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工作一般在项目

执行期满 6 个月内完成；因项目终止情形中已明确包含“项目承

担单位在执行期满 6 个月后，仍未提交验收材料”的情形，故在

验收未通过中删除此类情形；将结余资金处理单独作为一条，明

确项目验收结论是未通过或结题的，结余资金应及时按原渠道返

还，停止拨付项目尾款。 

7、关于“第七章 监督与评估”。根据科技部 19 号令要求，

在监督和违规处理相关内容中，增加对第三方机构及其工作人员

的监督和处理内容；根据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要求，规范性文件

不得设置行政处罚事项，删除通报批评，增加限期整改。 

8、关于“第八章 附则”。增加信息公开的条款，明确项目

信息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依法公开。 

 


